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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大学第二医院（第二临床医学院）文件

院发〔2025〕16号

关于调整兰州大学第二医院（第二临床医学院）
医疗保险管理委员会的通知

各处、部（室）、临床医技科室、科研机构、教研室及直属部门：

为进一步加强医院（临床医学院）医疗保险管理，决定调整

兰州大学第二医院（第二临床医学院）医疗保险管理委员会，经

2025年 1 月 8 日院党委会议研究通过。人员组成和工作职责如

下：

一、人员组成

主任委员：李兴杰

副主任委员：常 鹏 刘立善

委 员：杨雪梅 毛 杰 豆欣蔓 王贵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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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小璐 王文梅 郗 群 高 华

朱军民 范颖飞 王 祥 李 强

何荣霞 倪 倩 吴鹏程 周海宇

白银亮 尤崇革 张 静（核磁共振科）

医疗保险管理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医疗保险管

理处处长兼任，秘书由医疗保险管理科科长兼任。

各临床医技科室（病区）主任、护士长是科室（病区）医保

管理的主要责任人。各科室（病区）设医保专管员，负责科室医

保相关工作。

以上成员工作如有变动，由该岗位接任者自然替补，不另行

发文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（一）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医疗保障相关法律法规、医疗保障

主管部门和经办机构相关政策及管理制度，履行医疗保险管理职

能。

（二）负责对医院（临床医学院）医疗保险政策执行、DRG

支付工作、医保基金监管、医保绩效考核、医保人员信用管理等

重大事项和重点工作进行研究、决策、部署。

（三）定期召开医院（临床医学院）医疗保险管理工作会议，

协调处理医保管理难点问题，监督和指导 DRG支付工作的运行，

讨论解决 DRG 支付工作中出现的问题，听取职能部门 DRG 工

作汇报，审议具体实施方案，指导相关部门进行改革工作评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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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时由管理委员会主任决定召开临时会议，研究医保管理的紧

急重大事项。

（四）负责审议医院（临床医学院）医疗保险管理工作的各

项规章和制度，形成奖惩并重的管理机制。

（五）严格执行各级医疗保险管理部门定点医疗机构服务协

议，明确权利和义务，并督促规范实施。

（六）负责全面部署监管医疗服务行为和医疗费用，领导并

实施各项医保管理制度，指导临床医技科室合理、合规使用医保

基金，减少医保经办机构对医院（临床医学院）医疗费用的拒付

现象。

（七）强化医院（临床医学院）医保多部门常抓共管长效机

制，对医疗保险政策和管理规定执行情况进行督查，持续强化医

保管理质量。

（八）负责参与各级医保管理部门和医院（临床医学院）组

织的各项检查、自查、评审等工作。

三、附则

《关于成立兰州大学第二医院医疗保险管理委员会的通知》

（院发〔2024〕49号）同时废止。

兰州大学第二医院（第二临床医学院）

2025年 2月 7日

院长办公室 2025年 2月 7日印发


